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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一审），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8,4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电气” 或“公司” ）于2023年4月19日收到温

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23）浙0302民初4554号传票和《起诉状》等诉讼材料。 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诉讼受理情况

原告 被告 案件金额 受理法院 受理文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第一被告：华仪电气

第二被告： 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

公司

第三被告： 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第四被告：陈道荣

8400万元

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法院

（2023）浙0302民

初4554号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第一被告：华仪电气

第二被告：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被告：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被告：陈道荣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华仪电气立即归还原告本金合计8400万元，欠息合计1419727.40元，其

中期内利息0元，罚息1404375.00元，罚息复利7676.20元（暂算至2023年2月27日，实际应

偿付期内欠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算至收回之日止）。

（2）若被告华仪电气未能履行上述债务，则依法拍卖，变卖被告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

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中心大道228号的房产，房屋面积合计17154.63

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25992.9平方米，所得价款由原告在最高债权额2383万元内优先受

偿。

（3）判令被告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诉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 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12000万

元；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

（4）判令被告陈道荣对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下列两项金额之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12000万元；前述主债权持续至

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3、事实与理由：

2019年12月25日，原告与被告二浙江华仪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合

同约定由被告以其所有的位于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中心大道228号的房产房屋面积合

计17154.63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25992.9平方米为被告一华仪电气与原告在2019年12月

25日至2024年12月25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人民币2383万。

2021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三华时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合

同约定被告三为原告与被告一在2021年12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

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1）担保的主债权

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币12000万元，2）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2021年12月10日，原告与被告四陈道荣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四为原告

与被告一在2021年12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1）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人民

币12000万元，2）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在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担保项下，2021年12月17日原告与被告一华仪电

气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给与被告一人民币8400万元的额度，授信期限自2021年

12月8日至2022年12月8日。 原告于2021年12月22日按约向被告发放8400万元贷款。

截止至2023年2月27日，被告一尚欠贷款本金8400万元，罚息1404375.00元，罚息复利

7676.20元，被告违约后原告多次催收未果，为维护自身利益，原告提起诉讼。

三、案件进程情况

目前，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四、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五、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当事人

案件

类型

涉案金额（万元） 案件进展情况

原告 被告

1

瓦房店轴承集

团风电轴承有

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465.11 一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2

包头市蒙鲁工

程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华仪风能有限公司、华仪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纠纷

45.00

已达成和解，原告撤回对华仪电

气诉讼请求

3

华仪风能有限

公司

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107.60

一审已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合

同项下余下未交付的16台变流

器的采购关系于2022年6月14日

解除 ， 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

48246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 双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已

开庭，尚未判决

4

华仪风能有限

公司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5,000.00

一审已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合

同项下已交付并安装在相关项

目的15台齿轮箱的采购关系于

2022年6月9日解除；驳回原告的

其他诉讼请求。 截至目前，该一

审判决且尚未生效。

5

重庆齿轮箱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

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

债权人代

位权纠纷

4,,914.60 再审已裁定，驳回原告再审申请

以上为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除上述进展外，已披露案件无新进展。

六、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对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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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369,5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02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及通讯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公司董事长张诚栩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独立董事CHAN� HWANG� TONG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总经理刘辉、副总经理胡震宁、副总经理陆晓艳、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和财务总监廖上林列席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073,167 99.8811 296,340 0.118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357,667 99.9952 11,840 0.004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365,567 99.9984 3,940 0.001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

7,225,657 99.8364 11,840 0.163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除议案3以外的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天任、李悦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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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 减 变 动 幅 度

（％）

营业总收入 10,494,418,694.58 8,860,108,027.37 18.45%

营业利润 816,372,582.14 777,798,021.70 4.96%

利润总额 819,651,292.08 780,455,784.82 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746,458.24 380,229,134.14 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2,926,357.03 370,984,064.10 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2 0.66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7% 11.39% -0.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 减 变 动 幅 度

（％）

总资产 14,518,862,341.22 12,016,544,118.64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888,413,968.44 3,462,734,438.66 12.29%

股本 579,543,067.00 579,538,39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71 5.97 12.4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4.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4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18亿元，同比增长9.87%。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系：

1、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受客观因素影响，医院常规检测需求呈现了阶段性的下滑，对公司业务开展

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下半年随着客观因素消除，医院门急诊、住院手术等诊疗活动逐步回归常态，公

司各项业务在下半年亦逐步恢复增长，公司下半年业绩实现同比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得益于下半年业务的增长，全年整体业绩较上

年同期相比呈现了稳中有增的态势。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财务数据为初

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9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司旗下下列基金的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5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恒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钱多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招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活力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境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和泰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银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源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泓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投瑞银港股通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悦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荣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港股通6个月定期开放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国投瑞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中国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泰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开放视角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成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景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安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安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安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恒誉9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安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混合发起式（FOF）

国投瑞银顺和一年定开债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腾一年定开债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熙一年定开债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行业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兴源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投瑞银专精特新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晖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3年4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0755-831600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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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控股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一、公司控股企业发电量情况

经统计，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控股发电企业完成发电量134.0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33%。 其中：

1、煤电完成102.85亿千瓦时，同比减少9.2%，主要是外来电增加。

2、天然气发电完成12.39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3.7%，主要是发电结构调度影响。

3、风力发电完成14.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7.9%；光伏及分布式发电完成4.8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38.6%，主要是公司新能源项目装机规模同比增长。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控股发电企业上网电量128.81亿千瓦时，上网电价均价0.523元/千瓦时（含

税），参与市场交易电量105.88亿千瓦时。

公司控股发电企业2023年第一季度发电量情况

电源类型 企业项目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

装机容量

（万千瓦）

发电量（亿

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

千瓦时）

煤电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 2×100 24.95 24.15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控股） 40 2×90 24.70 23.60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1 63+60 13.20 12.39

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 51 2×66 13.63 12.96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135 16.17 15.59

申能吴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7.43 2×35 10.19 9.47

气电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65

2×

40.3+2×

42.3

6.137 6.02

上海申能崇明发电有限公司 100 2×42.42 1.738 1.71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51

45.85+

46.67

4.520 4.43

风电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96 21.28 1.5888 1.5461

上海申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1.37 0.0535 0.0521

申能新能源达茂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9.75 0.6308 0.6163

上海华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6.75 0.3043 0.2969

上海申能长兴第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4.8 0.2403 0.2291

上海申能长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2 0.1026 0.1011

新疆木垒县新科风能有限责任公司 100 4.95 0.2513 0.2491

青海格尔木东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218 0.2155

青海格尔木清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5 0.2169 0.2123

青海格尔木瑞鑫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429 0.2341

青海乌兰县华扬晟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0.9263 0.9242

青海海南州鑫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097 0.2057

陕西榆林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5905 0.5768

山西岢岚县风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6518 0.6372

河南南召聚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9.78 0.4681 0.4534

河南灵宝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4.8 0.2524 0.2455

河南汝州申能新能源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 3 0.1588 0.1559

河南淮阳县联浩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 5.2 0.3715 0.3649

河南北方一电（淮阳）风能有限公司 100 2 0.1351 0.1327

河南北方一电（西华）风能有限公司 100 2 0.1372 0.1354

湖南永州东田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4.8 0.1964 0.1897

内蒙阿拉善盟天风新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 3 0.2445 0.2355

内蒙呼和浩特市国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5 1.2992 1.2763

内蒙古大漠风电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100 4.8 0.3120 0.3030

江苏如东协鑫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20 1.4208 1.3848

江苏如东智鑫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90 15 1.1070 1.0923

河南漯河恒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805 0.2755

河南宝丰交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2 0.0949 0.0924

安徽淮北绿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5 0.1198 0.1186

青海乌兰县润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6306 0.6206

榆林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7 0.2689 0.2605

宁明县中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663 0.2593

光伏发电

上海世博太阳能 100 0.31 0.0041 0.0040

上海申欣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0.11 0.0028 0.0027

安徽金寨太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 2.94 0.0729 0.0721

新疆木垒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2 0.0736 0.0702

新疆哈密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5 0.1883 0.1863

新疆哈密新特光能有限公司 100 2 0.0692 0.0680

新疆克拉玛依新特华光发电有限公司 100 2 0.0600 0.0586

新疆吐鲁番市新科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 2 0.0616 0.0608

河北尚义海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2 0.0607 0.0596

河北平泉市仁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2 0.0728 0.0717

河北平泉市丰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0 2 0.0684 0.0674

江苏灌云永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9.8 0.3014 0.2958

贵州关岭卓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5 20 0.4030 0.4006

贵州关岭卓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5 4 0.0833 0.0828

湖北沙洋楚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2455 0.2447

陕西榆林协能鑫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 10 0.4303 0.4289

安徽枞阳县晨华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00 8 0.1897 0.1883

安徽含山县陶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4.9 0.1364 0.1352

江西抚州市旭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 0.0421 0.0416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科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 0.0802 0.0795

安徽宣城市永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4 0.1092 0.1079

贵州独山卓申新能源有限公司 95 20 0.3630 0.3593

贵州关岭申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5 15 0.3443 0.3369

安徽宣城市永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0.2657 0.2639

安徽含山县林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0.2520 0.2503

湖北宜城市申宜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2385 0.2367

枣庄峄之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3308 0.3272

广西恒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0381 0.0377

大荔煜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1449 0.1437

分布式供

电

上海横沙申鑫能源有限公司 100 0.35 0.0061 0.0059

河北邢台市申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2 0.0253 0.0253

上海申桓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0.176 0.0036 0.0036

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浦煤分布式供电项目） 100 0.01 0.0003 0.0003

上海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青浦分布式供电项目） 100 0.0168 0.0004 0.0004

扬州申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814 0.0373 0.0373

上海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竹园污泥分布式供

电项目）

100 0.71 0.0139 0.0139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景禧分布式

供电项目）

51 0.035 0.0008 0.0008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化工区管理

中心分布式供电项目）

51 0.012 0.0003 0.0003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氯碱分布式

供电项目）

51 0.04 0.0010 0.0010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中法水务分

布式供电项目）

51 0.08 0.0001 0.0001

荆门申曜售电有限公司 100 0.5 0.0096 0.0096

上海申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学校群项目） 100 0.186 0.0032 0.0032

马鞍山申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0.19 0.0038 0.0038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吴二屋顶项

目）

51 0.01 0.0002 0.0002

浙江申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0.07957 0.0013 0.0013

上海化学工业区申能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奉贤热电项

目）

51 0.035 0.0031 0.0031

二、公司控股企业装机容量情况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0.11万千瓦，主要为2个分布式项目。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611.49万千瓦，同比增加0.01%。 其中：煤电840万千

瓦，占52.12%；气电342.56万千瓦，占21.26%；风电230.78万千瓦，占14.32%；光伏发电187.06万千瓦，占

11.61%；分布式供电11.09万千瓦，占0.69%。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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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并2022年5月18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

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上海

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原委派洪志

国先生、秦啸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玉梅女士作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

2022年度审计服务。 现因其内部工作调整， 洪志国先生不再为公司提供2022年度审计服

务，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现委派胡新荣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委派姚斌星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项目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胡新荣先生、秦啸先生；变更后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姚

斌星先生。

二、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胡新荣， 项目合伙人，2006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

务，2004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开润股份、江河创建、悦康药业等

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姚斌星，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年起从事审计工作，拥有多年证券服务业务工作经验，

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三、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诚信及独立性情况

（一）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胡新荣、签字注册会计师秦啸、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姚斌星近三年内未曾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二）独立性

胡新荣先生、秦啸先生、姚斌星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 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年度审

计工作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979� �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3-032

转债代码：113615� � � � � � � �转债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诚信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42,519,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8%，其中已累计质押88,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1%，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6.29%。

●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诚转债”处于转股期，本公告中涉及的总股本数量均以截至2023年3

月31日的总股本数602,131,008股为计算基础。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2023年4月18日，金诚信集团将其于2021年5月18日及2022年4月11日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900万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关于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发布的《金诚信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及2022年4月14日发布的《金诚

信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金诚信集团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7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9%

解质时间 2023年4月18日

持股数量（股） 242,519,049

持股比例 40.2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88,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6.2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61%

金诚信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其未来资金需求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质押，并将根据相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鹰潭金诚”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潭金信”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金诚信集团 242,519,049 40.28 97,000,000 88,000,000 36.29 14.61 0 0 0 0

鹰潭金诚 13,403,481 2.23 0 0 0.00 0.00 0 0 0 0

鹰潭金信 12,580,930 2.09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268,503,460 44.60 97,000,000 88,000,000 32.77 14.61 0 0 0 0

2、金诚信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金诚信集团资信状况良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股份质押期间内，如出现平仓风险，金诚信

集团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3-011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本次诉讼无具体涉案金额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

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望时代” ）于近日收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

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现将主要内容予以公告。

（一）诉讼基本情况

诉讼机构名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 ）

被告：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东望时代

案号：（2023）浙0783民撤1号

（二）诉讼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理由

1、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年1月3日，恒丰银行与广厦控股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广厦控股为同城公司签署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共计6,060万元提供连带担保。 2020年1月2日，恒丰银行向温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温州中院” ）提起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温州中院查封了广厦控股持有的陕西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路桥” ）51.5419%的股权，并于2022年9月2日通过司法拍卖处置该股

权，拍卖成交价21,623万元。

2020年6月24日广厦控股与东望时代签署《最高额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广厦控股将持有的陕西路

桥51.5419%的股权质押给东望时代，作为对东望时代担保债权实现的反担保。 2022年9月26日，东望时

代因担保损失提起诉讼并胜诉，追偿上述拍卖资金。

因对东望时代的追偿权诉讼判决存在异议，恒丰银行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由向浙江省东阳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撤销东望时代对广厦控股在陕西路桥的51.5419%的股权及派生权益折价、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请求判令撤销广厦控股与东望时代签署的《最高额股权质押合同》。

（3）请求判令陕西路桥的51.5419%股权的质押注销登记。

（4）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由广厦控股、东望时代负担。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该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事项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

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02 证券简称：百合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监事郑志海持有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股份1,059,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2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监事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8），监事郑志海计划于2023年3月2日至2023年9月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3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688%，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截至本公告

披露之日，监事郑志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监事郑志海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志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10,029 1.89% IPO前取得：1,210,02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监事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郑志海 151,000 0.24%

2023/3/2～

2023/4/19

集中竞价交易 42.63-45.20 6,544,059 1,059,029 1.6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主体减持计划的后续进展实施情况， 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监事郑志海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监事郑志海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

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监事郑志海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持续关注监事郑志海本次减持计划

进展实施情况，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时督促监事郑志海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0日


